
98.12.16 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記錄 

 1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記錄 
壹、時間：98 年 12 月 16 日上午 10 時 

貳、地點：行政大樓三樓貴賓室 

參、主席: 校長                                           記錄 張娟娟                

應出席委員: 

曹麗英副校長、彭向陽副校長、盛華教務長、陳惠娟總務長、李中一研發長、吳素鳳主任、

蔡秀鸞主任、謝楠楨主任、黃奕清主任、高美玲老師、黃衍文老師、賴春金老師、劉玫英

老師、謝碧晴老師   
請假:李中一研發長(林莉如組長代理)、謝楠楨主任、蔡秀鸞主任(林惠如副主任代理)、 

黃衍文老師 

肆、主席致詞：（略） 

伍、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陸 、上次會議追蹤事項【如附件第 6-12;17-19 頁;22-24】 
   會議共識: 

1.因各系所實習費給付情形不同，請研發處研議向學生收實習費之可行性。 

2.請研發處提供 98 年度各系所爭取校外補助計畫、自籌經費、及研究計畫提撥之行政管

理費資料，以供會計室試算系所成本。 

3.由人事室及總務處出納組提出製作各單位之人事成本計算所需之具體項目。由電算中

心負責程式設計及修訂。 

 

柒、各單位報告:  

一、總務處報告： 
   校校務基金截至 98 年 12 月 14 日止，定期性存款總計金額 6 億 5 千萬元，目前全球金融

已有止跌回升情形，為獲取本校校務基金權利，定期存單存利率以機動為主，存單款金額

(如第 13 頁) 。 
 

捌、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李中一處長】 

案由：擬修訂本校建教合作收支管理要點第三、六條文，對照表如附件(第 14-16 頁) 

說明： 

1、為提高本校建教合作收入，擬增加建教合作項目。 

2、本校已於 97.10.01 擴大行政會議通過「教師專利補助辦法」，將「國立台北護理學

院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理辦法」暫緩執行；故將「研究發展成果權益金」一

併刪除。 

決議: 

1. 同意第三條擬增加之建教合作項目，及第六條擬增加辦理教育、培訓研習或訓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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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合作事項:未經校方補助經費收入透過學校之教育、培訓、研習或訓練等計畫，

應提撥總收入的百分之三為行政管理費，並由所屬系所、中心及本校各得 50%。 

2.對於「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理辦法」暫緩執行；「研究發展成果權益金」刪      

除之事宜，請研發處收集相關資訊再研議修訂案，請提業務會報及行政會議討論後

再提本會決議。   

附註: 經查 98.11.4.業務會報及 98.11.11 行政會議已通過本修訂案 。行政會議與校

務基金管委會位階平行，惟校務基金管委會為五項自籌相關法規，報部必須通過之

前置會議，故請本案需經業務會報及行政會議討論後再提本會決議。                   

    

提案二………………………………………………【提案單位/總務處/陳惠娟總務長】 

案由：99 年度為辦理城區部污水下水道第一期工程及學生宿舍與癒花園等修繕工程，所

需經費擬調整 99 年度原編列圖書館屋頂防漏水隔熱工程 516 萬元支應。。 

說明： 

1.  城區部銜接污水下水道工程，係依據台北市工務局衛工處 98.06.04 函教育部，請

各校優先編列預算辦理銜接公共污水下水道事宜辦理。(詳附 19-20 頁) ；因此本

校預計 99 年施做城區部污水下水道第一期工程，計需經費 185 萬元。 

2.  因應男學生入住石牌校區學生宿舍，部分設施如浴廁及門禁等需配合整修，計需經

費 150 萬元。 

3. 癒心鄉空間改善及癒花園木棧道等設施毀損，為安全考量須更換計需經費 90 萬元。 

4. 城區部配合節能減碳及電力改善經費 90 萬元。 

5. 以上囿於法規或安全等之考量確需辦理，並經 98.11.27 總務會議審議，惟考量不增

加整體經費，擬建議原編列 99 年度圖書館屋頂防漏水及隔熱工程 516 萬元暫緩辦

理，其經費移至上開項目執行，提請討論。 

總務長: 98 年度圖書館屋頂防漏水已施作補強工程 20 萬元，隔熱工程需伴隨屋頂防漏 

一併施作。目前暫無漏水之虞。 

校長指示:請總務處於施作時宜作整體考量，訂定優先序列。 

決議:1.原則同意本經費調整案。 

2.請總務處對於第 4 項就城區部配合節能減碳項目提企劃案， 

3. 請總務處對於第 5 項圖書館隔熱工程項目優先請向外爭取教育部相關計畫經

費補助。 

4. 請總務處說明 99 年度圖書館屋頂防漏水及隔熱工程得以延後辦理之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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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提案單位:會計室/吳素鳳主任】 

案由: 99 年度各單位經費擬議分配原則及額度，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校 99 年度預算經資門總額 6 億 2,905 萬 8,746 元，經常作業支出部分共計編列 5
億 5,712 萬 2,745 元，其中「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及「管理及總務費用」科目之

人事費、旅運費、公共關係費、獎助學金、學生保險口試費、總機電話費、水電

費、維護費、折舊及攤銷費用等科目係屬覈實支應科目，不予分配外，其餘業務

費 7,981 萬 8,746 元擬議分配原則及額度如下：(各單位審議前經費分配表詳附件

會第 1 頁 ) 

（一）業務費通案原則及額度上限： 

1. 校外工讀費 405 萬元：係各單位專案簽奉核准晉用人員經費。 

2.基本行政工作費共計 415 萬元(包含辦公用具、電腦耗材、文具紙張、會議

餐費、一般表冊印刷、電話費、雜支；另共同性辦公文具用品請向總務處領

取），依循往例分配如下：      

學系及系所合一(學生人數低於 800 人之系所 20 萬元，學生人數 800~1,600

之系所 25 萬元，學生人數 1,600~2,400 之系所 30 萬元)，校長副校長室暨秘

書室 25 萬元，單一研究所、通識教育中心、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

處等 15 萬元，師資培育中心、教師發展中心、能力鑑定中心、圖書館、電算

中心、體育室、 軍訓室、進修推廣、人事室及會計室等 10 萬元。 

3.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各單位需求數共計 7,161 萬 8,746 元，本室匡列 

額度為 5,775 萬 6,000 元，擬請減列 1,386 萬 8,746 元，僅就學術單位及行

政單位分述如下： 

（1）學術單位：99 年度需求數 791 萬 9,000 元，較 98 年度核定數 592 萬 8,000 元， 

增加 199 萬 1,000 元(詳附件會第 2 頁)。本室匡列額度為 600 萬元較 98 年度 

增列 7 萬 2,000 元，擬請減列 191 萬 9,000 元。 

（2）行政單位：99 年度需求數 6,369 萬 9,746 元較 98 年度核定數 4,675 萬 6,000 元 

增加 1,694 萬 3,746 元(詳附件會第 3 頁)。本室匡列額度為 5,175 萬 6,000 元， 

較 98 年度增列 500 萬元，擬請減列 1,194 萬 3,746 元。 

           4.有關教務處等單位所提「教室借用系統 E 化軟硬體經費」等 4 項新增計畫計 

500 萬元(詳附件會第 3 頁)，係屬資本門及大修項目，99 年度經費業經核定 

，建議循預算程序於 100 年度編列經費辦理，倘業務急需辦理，請專案簽請 

由 99 年度統籌款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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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單位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編列執行應注意事項仍請依現行規範辦理： 

（1）各單位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項目請配合學校近中程發展計畫目標策略。 

（2）研討(習)會須校內外人士參加，校外人士並應收取報名費，建立校務基

金自籌財源理念。  

（3）各系所提升實務能力計畫，宜申請校外相關補助經費。 

（4）申請校外相關補助經費，如需學校配合款，宜優先由學校已編列之相關

經費配合。 

（5）基於資源整合理念，各單位性質類似之活動計畫應統整辦理。 

（6）為使城區部師生了解經費分配，各單位在編列經費時請劃分出城區部之

經費支出項目。 

（7）各系所之刊物應集中資源整合以全力發展全校性刊物。 
（8）鑒於教育部多次函轉行政院會議指示各機關應注意預算執行期程，避免

浪費、消化預算的原則，展現施政績效，落實預算的執行。請各單位切

實依本校預算執行進度及經費核銷時程注意事項辦理，各項採購及活動

請於規定期限前完成。 

（9）系所基本工作維持費及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年度剩餘款可至明年度

繼續支用，俾利經費彈性使用。 

            6. 請審議各單位經費編列原則 

(1) 校外工讀費編列原則（請提供各系所行政人力） 

(2) 基本行政工作費: 請檢討師資培育中心、能力鑑定中心（自給自足）、 

   體育室、軍訓室、教師發展中心 

(3) 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編列必須配合說明 5 所列（1）、（2）、（5）  

之外，須與 99 年度重點工作計畫，改名科大工作目標以及爭取教學卓

越補助目標配合才能編入。 

二、資本門：各單位資本門預算擬依據行政院核定額度及 98 年 4 月 10 日校務基金管

理委員會會議決議內容辦理 (詳附件會第 53-61 頁) 。另依據國立台北

護理學院非工程類之設備費資本支出考核管制要點（97 年 11 月 12 日

行政會議修正通過）「….四、各單位圖儀設備費之申請，每年四月底

前應達 60％、五月底前應達 70％、八月底前應達 90％、九月底前應達

95％：截至十月底仍未執行者，其經費由學校收回作為學校統籌款。」，

請各系所、行政單位依該會議紀錄提前完成採購程序 。       
決議: 

1. 校外工讀人力之需求，須與各單位之行政助理及職員等人力一併考量，目前各單

位所提之校外工讀費預算先執行半年至 99 年 6 月底為止，經統籌檢討，於 99 年

4月以前召開檢討會議，以議定各單位之後續工讀人力預算。 
2. 基本行政工作費方面:考量各單位之編制， 

(1) 師培中心因業務即將縮編擬先全數刪除， 

(2) 以下單位刪減為 5 萬元：能力鑑定中心、體育室、軍訓室、教師發展中心， 

(3) 其餘單位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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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術單位之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編列，原則上依去年數字不增列額度，分為（1）

基本配額（2）各系所年度發展預算，基本配額方面以學生數、教師數及基本實驗

費等考量，訂定各學術單位的基本經費如附表，總計 274 萬 3 千 9 百元，並於會

計室通知之期限內填寫如附「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需求調查表：表（1）基本

配額(第 25 頁)，表（2）各系所年度新增發展預算請填如附(第 26 頁)，於下次(99

年 1 月 21 日)會議審定。 各系所年度新增發展預算請依下列原則為優先考量： 

（1）配合學校近中程發展計畫目標策略，年度重點工作計畫，改名科大以及爭取

教學卓越補助為預算編列考量。 

（2）研討(習)會須校內外人士參加，校外人士並應收取報名費，建立校務基金自

籌財源理念，並盡量能向校外爭取經費。 

（3）基於資源整合理念，各單位性質類似之活動計畫應統整辦理。 

〈4〉須與 99 年度重點工作計畫，改名科大工作目標以及爭取教學卓越補助目標

配合            

      4.行政單位之預算以不增加去年預算為原則填表如附(第 23 頁)，，若有特別發展新增

項目填表如附(第 24 頁)，，於下次(99 年 1 月 21 日)會議審定。 

5.請電算中心整合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之校園 e 化需求，並於 99 年固定資產經

費或統籌款中編列預算以建置 e-Portfolio 平台軟體。並於業務會報提企劃案。 

校長指示: 請檢討研習會經費支用之共識，並請教務處、研發處提供資訊及申請計畫

之指引，協助學術單位系所及行政單位，儘量申請校外補助。  

      備註: 

依據第 72 次校務會議記錄:師培中心 97.1.24 之 97 學年度輔導計畫接辦之協商會議

記錄(如第 22 頁)辦理: 

未來該中心幼教學程學生遞減至三十人以下時，該師培中心所有業務則改由幼保系承

接。目前該中心約有 47 位學生，99 年 2 月約有 19 位學生。 

 
提案四：為編列 100 年度概算，有關設置及應用電腦之固定資產編列之額度及項目 

提請討論： 

說  明： 

1、100 年度電算中心所提設置及應用電腦固定資產概算需求數共計 1,720  萬元。(詳

附件會第 62-63 頁)。 

2、檢附國立學院校務基金 97-99 年度預算固定資產資金來源統計表〈詳附會第 64 頁〉 

決議:請電算中心，將 100 年度電算中心所提設置及應用電腦固定資產概算需求表送

陳，經校外委員審議後，送下次(99 年 1 月 21 日)會議審定。 

玖、臨時動議:無    

拾、散會(時間中午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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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追蹤事項： 

項

次 
單

位 

名

稱 

追蹤事項 預定

完成

日期

目前處理進度 完
成
與
否 

有
無
困
難 

是否須

在本次

會議中

加以口

頭報告

備註 

1 

 

總 務

處 

 

1. 有關場地管理收入

績效衡量指標之建

立。 

 

 1.待研擬如第 17-19 頁 

 

未

完

成 

無 否 98.10.16

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

會記錄 

2. 請(行政單位)研提

具體項宣導節約策

略措施 

 

 2.詳如第 10-12 頁 完

成 

無 否 98.10.16

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

會記錄 

2 研 發

處 
1. 建立建教合作收入

績效衡量指標 

 

 1. 本處已完成校、系

(所)及個人產官學研

究案收入經費分析，

將於 12 月行政會議

中提出相關數據報

告。 

 

未

完

成 

 

 

   

2. 請研發處依實習成

本評估，再研議向學

生收實習費之可行

性。 

 

 2.本校目前已針對研究

生收取實習費用，至於是

否也要針對大學部學生

收取實習費用應整體考

量本校財務狀況，若本校

財務狀況尚能支應則暫

無收費之必要。如本校財

務狀況無法負荷，則可考

慮比照研究生按學分多

寡收取實習費，唯考量本

校部分學生來自弱勢家

庭對於此等學生則應擬

定辦法免收或減免部分

實習費用。 

未

完

成 

 

 

   

3. 請研發處研議出國

經費報核辦法 

 3 研發處出國經費報核

辦法如件附第 9 頁。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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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研發處研議 100 年

將資本門執行率 KPI

列入預算分配 

 

 4.已完成 KPI 項目，並將

於 100 年提供系所 KPI
統計值供預算分配單位

使用。 
 

未

完

成 

 

 

  98.10.16

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

會記錄 

5.請(行政單位)研提具

體項目宣導節約策略

措施 

 4.如附 12 頁 完

成 

 

 

  98.10.16

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

會記錄 

3 進 修

推 廣

部 

1.建立推廣教育收入績

效衡量指標。 

 

 1. 待研擬如附 17-19 頁 

 

 

未

完

成 

  98.10.16

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

會記錄 

2.「推廣教育激勵要點」

修訂 
 2. 待研擬 未

完

成 

  98.10.16

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

會記錄 
4 葉 主

秘 

1. 建立捐贈收入績效

衡量指標。 

 

 

 1. 待研擬如附 17-19 頁 

  
未

完

成 

  98.10.16

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

會記錄 
5 會 計

室 

1. 資本門執行率列入

預算分配 

 

 請研發處研議 100 年將

資本門執行率 KPI 列入

預算分配。 

完

成 

   

2. 請會同出納組研議

提供薪資資料、學雜

費收入，另請提供基

本工作維持費、重點

特色工作等資料。 

 2 檢附 98 學年度各系所

學生人數及學雜費收

入預估統計表〈附件

第 22 頁〉、98 年度

分配系所人事成本及

業務費每生每師單成

本統計表〈附件第 23

頁〉及 98 年度系所人

事成本統計表 〈附件

第 24 頁〉 

完

成 

 

 

   

6. 

 

秘 書

室 

3. 協辦建立投資管理

收入績效衡量指標 

 

99.4. 3. 待研擬如附 17-19 頁 未

完

成 

  98.10.16

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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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記錄 
1. 協辦建立捐贈及投

資管理收入績效衡

量指標。 

 

 1. 提草案如附 17-19

頁 

 

未

完

成 

  98.10.16

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

會記錄 

2. 修訂經費稽核委員

會設置辦法:將任期

由一年改為兩年，每

年半數改選 

 

 2. 待研擬提經費稽核

委員會及校務會議

 

未

完

成 

  98.10.16

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

會記錄 

3. 有關五項自籌收入

之績效衡量指標辦

法之完成期限必須

明訂。 

 3. 預定 99 年 4 月 完

成 

 

  98.10.16

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

會記錄 

7. 人 事

室 

1.請評估本校教授員額

降低之可行性。 

 

 1. 待研擬 

 

未

完

成 

 

  98.10.16

校 務 基 金

管 理 委 員

會記錄 

2.請提供人事(成本)資

料協助。 
 2. 如附第 22-24 頁 完

成 

  98.10.16

校 務 基 金

管 理 委 員

會記錄 

8. 電 算

中心 

請研議協助人事(成本)

資料提供。 
 擬請人事室及總務處出

納組提出需求申請: 

增列單位別及職稱 

未

完

成 

  98.10.16

校 務 基 金

管 理 委 員

會記錄 

9. 教 務

處 
請(行政單位)研提具體

項宣導節約策略措施 

 

 如附件第 10 頁 完

成 

  98.10.16

校 務 基 金

管 理 委 員

會記錄 
10 學 務

處 
請(行政單位)研提具體

項宣導節約策略措施 

 

 如附件第 10 頁 完

成 

  98.10.16

校 務 基 金

管 理 委 員

會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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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追蹤事項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 
教職員出國案件申請本校推動科技研究發展國外旅費補助作業流程 

 96 年 6 月 27 日依校內行政程序通過 

96 年 10 月 15 日研發諮詢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有效使用本校推動科技研究發展國外旅費專款，特設置本辦法。 

第二條、 本作業流程依據『行政院及所屬機關因公派員出國案件編審要點』 辦理。 

第三條、 申請資格及條件: 

本校教職員所提送出國申請案以代表本校赴國外地區開發與學校重點工作相關之國

際合作計畫者將優先考量。 

第四條、前條申請案經研發處召開會議，並邀請校長為當然主席，經會議決議通過後，呈請

校長核定後，通知申請者審查結果。 

第五條、凡受補助者應於回國後 15 日內檢附有關單據，併同依規定程序辦理核銷手續，並同

時將出國報告書提送承辦單位以辦理結案。 

第六條、凡申請補助者須於出國前一個月提送出國計畫案至國際學術交流組，以便辦理召開

會議審查與行政作業流程。 

第七條、獲核定通過之出國案件補助額度得依當年預算增減。 

第八條、本作業流程經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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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追蹤事項回覆: 

1. 精確計算本處各項會議之出席人數，以精確影印會議所使用之紙張份量，減少紙張浪費。 

2. 為節能省碳，落實環保校園，達到逐步縮減紙張用量之目標，95 學年第二學期第二次

教務處會議，已通過教師印製教學講義：同一科目一學期原稿印量以 20 頁為上限。並

且每學期分透過宣導，鼓勵教師儘量以教材上網，取代紙本講義之印製。 

3. 減少辦公室非必要性之電源使用，請同仁隨時關閉未使用之電器開關。 

學務處追蹤事項回覆: 

1. 承辦各項活動或業務時以撙節開支為原則，避免不必要的採購或使用。 

2. 對同仁及學生宣導相關節約觀念，並請落實於日常業務或生活中。不使用時隨手關閉

電源（燈、電腦、螢幕、冷氣…等），長時間不使用時隨手拔除插頭，減少待機電力

的消耗。 

 設定事務機器持續 15 分鐘未使用時，自動進入休眠狀態。 

 重複使用影印紙。 

 資源分類及回收。 

 自備茶杯、水壺，筷子、湯匙或塑膠袋等餐具。 

 打開門窗，保持空氣對流，減少冷氣及電風扇的用電；夏天冷氣機設定溫度控制

於 26~28℃，並同時搭配電風扇使用，減少電力耗用。 

 鼓勵利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減少交通壅塞及耗油量；短程路途盡量可改為騎單

車或步行前往的方式替代，除可減少廢氣排放及能源消耗量，亦可增進個人 
-健康 

 電梯盡量共乘，如搭乘樓層小於 5 層樓可以改爬樓梯。如有多台電梯，可於非尖

峰時段設定減台運轉。 
 照明需求較低的走廊、通道等，請總務處設定隔盞開（亮）燈或裝置感應式電燈。 

3. 於學生宿舍張貼公告，積極宣導隨手關燈，節約用水。宿舍輔導老師或宿舍幹部

不定時巡查各寢室，若有離舍卻未關閉電源者，即以扣點處分，以提醒學生積極

配合相關措施。 

建議： 

 建議將水龍頭更換為省水型， 

 建議於宿舍各樓層加裝監測電表，瞭解學生用電情形，並據以實施宣導。 

 建議各洗手台增設回收水之設備，可運用回收水沖馬桶。 

 建議增設太陽能設備，提供電或熱水使用。 

 建議增設回收雨水設備，提供校園植物澆水使用。 

總務處追蹤事項回覆: 

1. 已研擬有關節能減碳策略目標提節約能源推動小組審議(詳附件)。 

2. 採購材料自行修繕，降低委外成本。 

3. 為達各項財產有效運用，訂定「國立臺北護理學院財物減損及廢品處理作業規範」

(98.11.27 日總務會議通過)。 

4. 為有效管理本校公務車輛之派用，達節省能源並有效支援教學及行政工作，

訂定「國立台北護理學院公務車輛使用管理辦法」(98.11.27 日總務會議通過)。 

採行節能減碳目標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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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實施策略 

一、採用

節 能 設

施，購置

及 汰 換

設備、器

具 

1、配合公務機關財產使用年限規定，中央空調主機使用超過 8

年，窗、箱型、分離式冷氣機使用超過 5 年，於汰換時，並優

先採用變頻式控制中央空調主機或冷氣機。 

2、照明燈具新設或汰換時，採用高效率照明燈具及電子式安定器。

3、全面汰換白熾燈（鎢絲燈）改用高效率燈管（泡）。 

4.在東西向開窗處，裝設百葉窗或窗簾，以減少太陽輻射熱進入

室內，降低空調用電量。 

二、實施

能 源 監

控 委 系

統 

1、裝有中央空調系統設備者，考量設置能源管理監控系統，對冰

水主機、通風系統，以及其他重要用電設備如照明系統、電梯

等，進行節約用電監控管理 

三、宣導

並 執 行

節 約 用

電 

 

(一)、 

空調 

（1）控制辦公室、會議室及教室等空間溫度，設定適溫

（26~28℃），並視需要配合電風扇使用。 

（2）連續假日或少數人加班不開中央空調冷氣。 

（3）下班前半小時提前關閉冰水主機，但仍維持送風機

與冰水泵浦運轉。 

（4）空調區域門窗關閉，且應與外隔離，減少冷氣外洩

或熱氣侵入。 

（5）每半年請維護廠商或保養人員檢視中央空調主機之

冷媒量。若冷媒不足應即填充，以保持中央空調主

機效率。 

(二)、 

照明 

（1）走廊及通道等照明需求較低之場所，在無安全顧慮

下，設定隔盞開燈、減少燈管數或採自動人員感測

自動點滅；白天如照度足夠，不必開燈。 

（2）中午彈性服務時間，關閉不必要之基礎照明。 

(三)、 

電梯 
(1)三樓以下電梯不停。 
(2)設定電梯隔層（分單數層與雙數層），停機節約用電。

(3)有二部以上電梯者，在上下班尖峰時間以外，停用部

分電梯；寒暑假期間使用一部電梯。 
 

(四)、 

電力 
系統 

(1)定期檢討合理契約容量訂定值與功率因數(達 99%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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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事務 

機器 

(1)事務機器設定為節電模式。 
(2)中午彈性服務時間，關閉不必要之辦公事務機器。 
(3)長時間不使用之用電器具或設備(如電腦及其螢幕與

喇叭、印表機、影印機等)，關閉電源。 
(4)飲水機及開飲機裝設定時控制器或手動控制使用時

間 
(六)、 
節約 
用油 

(1)公務車調派應儘量共乘，減少車輛出勤次數 
(2)員工公出，鼓勵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3)減少不必要會議或改採視訊會議辦理 
(4)車輛定期維修保養及檢驗 
(5)車輛維持省油行駛時速（如市區依速限行駛、高速公

路維持時速 80~90 公里） 
(6)車輛避免急煞車及急速起動 
(7)減少車上不必要之載重 
(8)車輛胎壓維持原廠建議值 
(9)停車未關閉引擎（怠速）持續時間不超過 3 分鐘 
(10）訂定公務車輛使用管理辦法，以達節省能源。

（11）鼓勵同仁上班外出時常騎腳踏車少騎摩托車及開

車。 

 1.公文及紙張使用儘量採雙面列印或反面重複利用。 
2.開會應自備環保杯，不用紙杯；用餐應自備環保筷，

不用免洗筷。 
3. 鼓勵同學舊書、舊衣給學弟妹。 

四、 
其他 

4.公文信封再利用 

五、 
建 請 人

事 
室 調 整

辦 
公時段 

夏季用電尖峰期間，請人事室參考國立台北大學等學校調整辦公

時段， 
1.暑假期間每星期集中上班四天，休假一天。 
2.暑假期間實施固定上下班(例如 08:30 至 17:30)。 
 

研發處追蹤事項回覆:本處全面配合午休時間關燈 30 分鐘及所有長時間不使用的電器養 
成隨時關電源習慣。 
 
 

總務處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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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行 

日期 

定 期 存 款 利率類別 備註 

一銀天母 石牌郵局 

5 月份到期 30，000，000  機動率利 

（1.1％） 

存單面額 

2，900，000 

6 月份到期 140，000，000  機動率利 

（1.1％） 

存單面額 

2，900，000 

8 月份到期 30，000，000  機動率利 

（1.1％） 

存單面額 

2，900，000 

9 月份到期 200，000000  機動率利 

（1.1％） 

存單面額 

2，900，000 

9 月份到期 50，000000  固定率利 

（0.845％） 

存單面額 

2，900，000 

10 月份到期 70，000，000  機動率利 

（1.03％） 

存單面額 

2，900，000 

10 月份到期  30，000，000 機動率利 

（1％） 

存單面額 

30，000，000（98

新增） 

11 月份到期  60，000，000 機動率利 

（1％） 

存單面額 

5，000，000 

12 月份到期  40，000，000 機動率利 

（1％） 

存單面額 

40，000，000 

（98 新增） 

合  計 520，000，000 130，000，000  

6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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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附件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建教合作收支管理要點第三、六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三、本校所稱「建教合作」收入係指學校為政

府機關、公民營機構與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

合作辦理所獲得之收入，包括以下項目： 

（一）專案或委辦研究計畫。 

（二）各類學術及技術性服務。 

（三）辦理教育、培訓、研習或訓練等相關 

合作事項。 

 

三、本校建教合作收入包含產學合作、國

科會及其他公民營機構委託研究等計畫

收入。 

為

增

加

本

校

建

教

合

作

收

入

六、本校建教合作行政管理費來源及分配如附

表 

收入 

項目 

行政管理費分

配比率(％) 

收入來源 

計畫

主持

人

（含

執行

計畫

者）

或專

利發

明人 

所

屬

系

所

、中

心

本校 

六、本校建教合作行政管理費來源及分配

如附表 

收

入

 項

目

行政管理費

比率(％) 

   收入來源 

計畫

主持

人

（含

執行

計畫

者）

或專

利發

明人

所屬

系

所、

中心

本

校 

建

教

合

作

行

政

管

理

費

分

配

部

分

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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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回

饋金 

0% 50% 50% 

本校教師於營利機

構兼職期間超過半

年者，該機構每年應

繳交不少於兼職教

師在學校支領一個

月薪給總額之學術

回饋金；教師於非營

利機構兼職期間超

過半年者，該機構每

年應繳交不少於兼

職教師在兼職機構

支領一個月薪給總

額之學術回饋金。 

產學合

作及其

他民營

機構委

託研究

計畫案

管理費 0% 50% 50% 

本校與公民營機構

簽約之合作計畫案

至少應提撥計畫總

經費百分之六為行

政管理費，無編列計

畫主持人經費者適

用 本 比 例 分 配 原

則；有編列計畫主持

人經費者，行政管理

費之分配視同國科

會委託案之分配原

則。 

國 科 會

及 其 他

公 營 機

構 委 託

研 究 計

畫 案 管

理費 
0% 50% 50% 

有編列計畫主持人

費用之建教合作委

託案及國科會等研

究案，依合約所訂行

政管理費，政府委託

或補助之研究計畫

案，應提撥人事費

(不含計畫主持人

費)及業務費總和之

百分之六為行政管

理費。 

學

術

回

饋

金

0％ 50% 50% 

本校教師於營利機構

兼職期間超過半年

者，該機構每年應繳

交不少於兼職教師在

學校支領一個月薪給

總額之學術回饋金；

教師於非營利機構兼

職期間超過半年者，

該機構每年應繳交不

少於兼職教師在兼職

機構支領一個月薪給

總額之學術回饋金。

產學 

合作及

其他民

營機構

委託研

究計畫

案管理

費
0% 50% 50% 

本校與公民營機構簽

約之合作計畫案至少

應提撥計畫總經費百

分之六為行政管理

費，無編列計畫主持

人經費者適用本比例

分配原則；有編列計

畫主持人經費者，行

政管理費之分配視同

國科會委託案之分配

原則。 

國科會

及其他

公營機

構委託

研究計

畫案管

理費
0% 50% 50% 

有編列計畫主持人

費用之建教合作委

託案及國科會等研

究案，依合約所訂行

政管理費，政府委託

或補助之研究計畫

案，應提撥人事費

(不含計畫主持人

費)及業務費總和之

百分之六為行政管

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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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配合研究發展

成果及技術移轉辦

法暫緩) 

辦理 

教育、 

培訓 

研習或

訓練等

相關合

作事項 

0% 50% 50% 

未經校方補助經費

收入透過學校之教

育、培訓、研習或訓

練等計畫，應提撥總

收入的百分之三為

行政管理費。 

 

研究發

展成果

權益金

由研究發展成

果及技術移轉

審查委員會訂

定之分配比例 

本校教職員公因

職務或非職務上

所產生之研發成

果及技術，包括專

門技術

（Know-how）、著

作權、商標專用

權、專業秘密或設

計、電腦軟體及其

他技術資料等智

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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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北護理學院辦理五項自籌收入行政人員工作績效衡量指標(草案)      

一、本校為辦理五項自籌收入行政人員工作績效酬勞衡量，特依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

管理及監督辦法」第九條及本校訂定之「國立台北護理學院辦理五項自籌收支管理要點」

訂定之。 

二、所稱五項自籌收入包括： 

(一）推廣教育收入：本校依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理推廣教育及研習、訓練等班

次所收取之收入。 

（二）建教合作收入：本校執行產學合作、國科會及其他公民營機構委託研究等計畫收入。 
（三）場地設備管理收入：本校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四）捐贈收入：本校無償收受動產、不動產及其他一切有財產價值之權利或債務之減少。 

（五）投資取得收益：本校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第七條第五項規定所投資取得

之有關收益。 

三、本校在不造成財務短絀與不增加國庫負擔前提下，各相關行政單位參與辦理五項自籌收

入之行政人員，可依核定分配行政管理費提撥之比率額度，由各單位主管依參與業務有

績效之行政人員，據以支給工作酬勞，其給與總額以不超過其專業加給 60％為限。 

四、各單位支給行政人員工作酬勞基準，依五項自籌收入各相關激勵要點，由各相關參與行

政單位依前一年度可分配之金額，併提送績效衡量指標評核比例（自評表如附件）於每

年底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核定。所稱行政人員，係指辦理五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

相關工作人員。 

五、本校進修推廣部依據所訂定推廣教育收支管理辦法，對辦理推廣教育收支管理業務有績

效之相關人員衡量指標如下： 

（一）辦理當年度推廣教育收入總額(元) 。 

（二）辦理推廣教育收入總額當年度增加百分比(%)。 

（三）辦理推廣教育學分班及非學分班課程招生及開班數(數量) 增加百分比(%)。 

（四）推廣教育學分班及非學分班課程規劃滿意度，及年度工作計畫推廣教育計畫執行率。 

(五 ) 推廣教育業務能創新思考，及具體改進措施。 

六、本校研究發展處依據所訂定建教合作收支管理辦法，辦理建教合作收支管理業務有績效

衡量指標如下： 

（一）辦理當年度建教合作收入總額(元) 。 

（二）辦理建教合作收入總額當年度增加百分比(%)。 

 (三 ) 建教合作當年度建教合作案件數及增加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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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建教合作激勵之獎補助案件數及金額。 

(五 ) 其他:含各組配合業務: 

七、本校總務處依據所訂定場地設備收支管理辦法，辦理場地設備收支管理業務有績效衡量

指標如下： 

（一）辦理當年度場地管理收入總額(元) 。 

（二）辦理場地管理收入總額當年度增加百分比(%)。 

 (三 ) 場地管理案件數及增加百分比(%)。 

(四 ) 場地設備收支管理之成本總額(元)。 

(五 ) 辦理場地管理收入業務規劃之滿意度，及年度工作計畫執行率。 

 (六 ) 辦理場地管理收入業務之創新思考，及具體改進措施比例。 

(七 ) 其他:含各組配合辦理例行業務 

八、本校秘書室配合辦理捐贈暨投資管理及其他自籌收支管理相關業務有績效衡量指標如下： 

（一）配合辦理捐贈及投資管理當年度收入總額(元) 。 

（二）配合辦理捐贈及投資管理收入總額當年度增加百分比(%)。 

 (三) 修訂及訂定校務基金五項自籌收支管理規定，提報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並

報部同意備查。 

(四）配合審核五項自籌各相關單位自籌收支計畫之申請及運作之執行績效。 

（五）配合辦理五項自籌收支計畫之執行，如有不符事項之知會單位通知修正。並經上級相

關要求改進事項，並持續追蹤辦理。 

（六）配合辦理五項自籌收支，支援校內各行政與教學單位辦理預算編制與執行，並加強內

部控制機制，以達到自籌收入財務公開、透明化目標。 

九、本校會計室配合辦理五項自籌收支管理相關業務有績效衡量指標如下： 

（一）辦理五項自籌收支，依相關規定循預算或計畫審核，執行與撥款。 

並經上級等要求相關改進事項，能確實檢討並持續追蹤辦理。 

（二）辦理五項自籌收支，能適時對業務單位宣導相關規定，如有不符會計程序或會計文書，

能適時提出意見妥善處理。俾使其支用預算符合規定。辦理五項自籌收入計畫之執行，

如有不符會計程序或會計文書，能適時提出意見妥善處理。 

（三）辦理五項自籌收支，建立健全的會計制度支援行政與教學，並加強內部控制以達到財

務公開、透明化目標。 

（四）辦理五項自籌收支，能依計畫委託機關單位經費處理事項及相關規定，進行憑證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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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查核，加強對帳單、收支單據及其他憑證之控管。強化內控控制機制，健全財務

秩序。 

十、本指標提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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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中心 97 學年度輔導計畫接辦之協商會議記錄 

時間：97 年 1月 24 日上午 10 時 

出席人員：段慧瑩主任、林敏慧主任、楊金寶主任、葉賢忠主秘 

 

一. 協商結果臚列如下： 

1. 師培中心幼教學程自 97 學年度停辦後，仍請老師兼任該中心主任並辦理其後續輔導計畫，而該中心原設置兩組組長，自

97 學年度起將不另派員兼任之（除由主任兼任外）。另該中心原樂育樓地下一樓之教學及置放教具之空間應予以釋出並統

由教務處統籌規劃管理。 

2. 該中心自 96 學年度第二學期開始應承接由原進修推廣部所移撥之幼教專班業務及一名專案計畫聘雇人員，直至 98 年 2

月中該專班所有班級課程結束為止，屆時該名聘僱人員亦應隨同業務之中止而停止續聘。 

3. 上述第 2 項事宜因已改變日前校務會議之決議，當上項業務移撥變更時，亦請進修推廣部敘明理由依程序變更之。 

4. 未來該中心幼教學程學生遞減至三十人以下時，該中心所有業務則改由幼保系承接。原該中心之樂育樓 3 樓辦公室及幼教

學程所配置乙名專案計畫聘雇人員皆一併移撥至幼保系，並協助後續業務之推動。 

5. 俟該中心幼教學程學生持續遞減至十五人以下時，因考量學生人數已屬有限，仍請幼保系續予承接該中心之業務，惟原該

中心辦公室之空間需回歸總務處管理，原所配置之乙名專案計畫聘雇人員即應予停聘。 

6. 請師培中心段主任於 97 年 2 月 28 日前提出後續輔導計畫並列舉職掌之工作，另案陳核俾順遂後續工作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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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度行政及活動經費需求表(延續性項目) 

單位名稱：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98 年度支用數 99 年度需求數 
經費需求說明及較上年度經費增減變

動情形 

        

        

        

        

        

        

        

        

        

        

        

        

合       計 0 0   

    

   單位主管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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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度行政及活動經費需求表(新增項目) 

單位名稱：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99 年度需求數 經費需求說明 

      

      

      

      

      

      

      

合       計 0   

   

  單位主管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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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度各系所基本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表(學術) 

單位名稱：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金    額 說                               明 

      

      

      

      

      

      

      

      

      

合       計 0 合計數須等於 98/12/16 會議核定之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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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度各系所新增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需求表(學術) 

單位名稱： 單位：新台幣元 

計畫目標(請勾選) 

項              目 需求數 經費需求說明 中長程

目標

舉辦研

討會
升科大 

爭取教學卓

越補助經費

            

            

            

            

            

            

            

            

      合              計 0   

 


